
會員申請表格 
申請資格：申請者須是「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現時或曾獲接納成為培訓學員的人士，並根據「香港特別資優人士協會」會章 

第二章第六條執行。 

閣下所提供的資料將用作會員登記及通訊聯絡之用。請用正楷填寫。 

 

 

申請入會 /續會方法（如需特別協助，請電郵至 info@hkfeg.org 與我們內務秘書聯絡。） 
1. 申請成為協會會員，必須填妥會員申請表格，並須連同自動櫃員機收據副本或劃線支票 以及建議附上 一張證件相片  或  
授權協會使用申請人於「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提名表格內所遞交之相片，一併寄回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
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東座 E326 室「香港特別資優人士協會」收。相片及收據或支票背面均需填上申請人姓名及聯絡
電話。 

2. 繳費方式 
甲、 自動櫃員機 前往匯豐銀行或恆生銀行的「自動櫃員機」轉帳到「香港特別資優人士協會」戶口 362-124638-001。 
收據副本連同申請表格須一併交回本會。 

乙、 支票 以劃線支票（抬頭：香港特別資優人士協會）連同申請表格一併寄回本會。 

 (本會暫不接受電話／網上理財及銀行櫃檯服務方法繳交協會費用。) 
 
申請條款： 
1. 凡新申請加入成為本會會員，須繳交入會費港幣二十元及年費港幣三十元。即合共港幣五十元正。 
2. 於會籍有效期結束後三個月內續會的會員，只須繳交年費港幣三十元。 
3. 會籍過期三個月後仍未續會者，若要重新加入協會，則須繳交入會費港幣二十元及年費港幣三十元。 
4. 會員有責任在會籍過期之前自律續會，以保留其會員身分，未有續會者將被取消會籍而不作另行通知。 
5. 會籍有效期為十二個月，按申請日期起計算。會籍過期後，未有續會的會員將喪失一切會員可享有之權利。 
6. 當有需要時，協會之工作人員可能要求會員出示其會員證以供查驗其有效之會員身份。 
7. 任何情況下，會籍不得轉讓給他人，已繳交之入會費及年費概不發還。 
8. 會員必須遵守協會會章內所訂立的條款。如有違反，協會有權即時終止該會員會員資格。 
9. 本會保留一切修改細則之權利及行使會員証的最終決定權。 
 
申請人簽署後，則代表申請本會之會籍、接納申請條款及證明所提供的資料正確無誤。 

 
申請人簽署：               申請日期：           
 

 

此欄由協會填寫 (ver.071028) 入會費： HKD     年費： HKD        年期︰        

支票／自動櫃員機收據號碼：           銀行／現金／分行：       總計： HKD      

會員證編號：  E G           經手人：             日期：            
 

£ 新申請入會   舊會員 £ 續會 £ 重新加入協會 會員編號： EG       

姓名  ：(中)           (英)                性別：M / F  

出生日期︰(年/月/日)            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通訊地址︰(中)                                    

 (英)                                    

聯絡電話：(住宅)        (手提)       電郵地址：            

「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劃」或「資優教育學院」學員編號： G          

所屬培訓類別：  * Mathematics / Leadership / Sciences / Humanities  （*請圈出適用者） 

£ 在學人士 現時就讀學校：             就讀年級：               

£ 在職人士 現時任職機構：             職級：             


